
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

独  立  董  事  意  见 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

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03]56 号）、《上市公司冶理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作

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认真审阅了《关于控股股东继续履

行同业竞争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》相关材料，在审阅有关文件后，

给予独立判断，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本次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同业竞争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，符合中国证

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

人及上市公司承诺即履行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本次控股股东继续履行同业竞争

解决措施及避免同业竞争承诺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,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至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

审议。  

 

 

 

独立董事: 杨勇  聂长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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